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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监管指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的管理机制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，提高证券交易所风险处置的效率，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》和《证券交易所风险基

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），制定本指

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（以下简称风险基

金）是指证券交易所根据《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设立的，用于弥

补证券交易所重大经济损失，防范与证券交易所业务活动有关的

重大风险事故，以保证证券交易活动正常进行的专项基金。

第三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就风险基金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。

管理办法应当包括风险基金的日常管理机构及具体职责、监事会

检查风险基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方式等内容。

第四条 证券交易所应在每次使用风险基金结束后 10 个工

作日内向证监会报送使用报告。

风险基金使用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使用原因、必要性；

（二）使用金额、具体使用情况；

（三）追偿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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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在向证监会报送的年度报告中说

明风险基金有关情况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风险基金规模；

（二）提取情况；

（三）使用情况；

（四）追偿情况；

（五）相关制度执行和完善情况。

第六条 证监会对风险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进行指导和检查，

并将有关情况纳入现场检查范围。

证监会对风险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现场检查，按照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本指引由证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八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